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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華語
題目(Topic): 切慕你的典章
專題簡介:
通過對舊約神學主題之律法的探討，幫助我們認識舊約
律法，體會詩人對神的典章的切慕之情，藉此認識舊約
律法與新約救恩的關係。

1.認識律法渴慕神的話語
2.藉著基督活出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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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詩119:12】 耶和華啊，你是應當稱頌的。求你將你的律例
教訓我。
【詩119:20】 我時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羅7:5】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欲，就在
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羅7:7】 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律法是罪嗎？斷乎不是。只

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就
不知何為貪心。
【羅7:11】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借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這一切都引發律法有關的問題，令人懷疑保羅
是在貶抑律法？



2.認識舊約律法

2.1什麼是律法？
。這字的基本意義是教導（Tora）תּוֹרָה
律法常被認為含有律例、定例、訓詞、命令和法度。

2.2律法與約的關係

約 律法
約之目的是建立一個新的關係 律法之目的是用有規則的方法協

調和成全那個現存的關係
舊約中凡是神與人新的立約或約的更新，

都帶來新的律法

律法給予“約”應有之內容，使立約雙

方知道如何履行義務和享受權利。

律法是不斷地被納入於通過約而建立的情況之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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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十誡
【出20】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
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十誡與律法之關係

十誡 律法

是耶和華神親自向以色列民頒佈的 是耶和華神藉著摩西頒佈的

是舊約一切律法的基礎與核心，是總綱 律法（尤其在申命記中），都是十誡的闡

釋

十誡顯示恩典是律法的先決條件 律法用以確保恩典，得享更大祝福的途徑

十誡基於神的本性，以及他的作為，特別

是創造與救贖。

遵行律法不是以色列民蒙恩得救的條件，

相反地，律法只頒佈給已蒙恩得救的人。



十誡與申命記

對象 主題 十誡 申命記的應用

對神

權柄
不可有別的神

出二十2-3；申五6-7 十二1-32

不可在迦南神廟拜神
尊嚴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出二十4-6；申五8-10

委身
不可妄稱神的名

出二十7；申五11

十三1-十四27

不可背道或隨從迦南人

的崇拜

權益
守安息日

出二十8-11；申五12-15

十五1-十六17

聖年和聖日

對人

權柄
孝敬父母

出二十12；申五16

十六18-十八22

尊重官長

尊嚴

不可殺人

出二十13；申五17

十九1-廿二8

尊重人命

不可姦淫

出二十14；申五18

廿二9-廿三18 禁止通姦

和不當的混合

不可偷盜

出二十15；申五19

廿三19-廿四7

不得侵犯物權

委身
不可作假見證

出二十16；申五20

廿四8-廿五4

公平待人

權益
不可念戀

出二十17；申五21

廿十五5-16 不可貪戀別

人的妻子和財物



2.5前先知書與後先知書

按前面希伯來聖經的編排和Torah在各卷書中出現的

次數可知，前後先知書中列王紀下、以賽亞書和耶利
米書出現的次數最多。三卷書出現的相關經文，都是
教導以色列民要遵守神的律法，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如王下十七37“他給你們寫的律例，典章，律法，誡

命，你們應當永遠謹守遵行，不可敬畏別神。”在以
賽亞書和耶利米書中，同樣呼召百姓敬拜獨一的真神，
如賽三十三22：“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耶和華

是給我們設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他必拯救我
們。” 又如，耶九13：“耶和華說，因為這百姓離

棄我，在他們面前所設立的律法沒有遵行，也沒有聽
從我的話。”



2.6 聖卷

聖卷中律法的代表是詩篇、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和歷
代志下。

詩篇的分類，有不同的方法，猶太人傳統分為五卷，
對應摩西五經。他們可能每唸一段摩西五經，便唱一
篇相應的詩篇。這五卷分法如下：

卷數 詩篇篇號 對應摩西五經 結尾頌詞 論題
卷一 一至四十一 創世記 四十一 13 人
卷二 四十二至七十二 出埃及記 七十二 18 以色列民族
卷三 七十三至八十九 利未記 八十九 52 聖所
卷四 九十至一零六 民數記 一零六 48 地上的生活
卷五 一零七至一五零 申命記 一五零 6 神的話語



律法詩通常包括詩篇第一篇、十九篇七至十四節，以
及一一九篇。

論律法的詩篇，在位置（例如第一篇）或長度（例如
一一九篇）上都明顯突出。這三首律法詩，可組合成
一個三重唱或三重奏，將整個生活的重點，集中於律
法，因為律法是神默感人而作成的。

在以斯拉和尼希米領導下，被擄後歸回的人們中，律
法成為這群人生活的中心。二人在百姓過著鬆懈、自
私的生活時都挺身而出，同時藉著教導律法，盡力使
他們回轉，真正地敬拜神。



歷代志主要是王朝時期，其中關於律法的經文，多數
涉及律法與君王的關係。

如：代下十二1：“羅波安的國堅立，他強盛的時候就

離棄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隨從他。”代下六
16：“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阿，你所應許你僕人我父大

衛的話說，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遵守我的律
法，象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樣，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
國位。現在求你應驗這話。”



3.認識新約
律法

律法與罪、
信、恩典、

愛、聖靈、
基督

之關係的小
結。



律法與罪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3:20；7:7)

沒有律法罪是死的。
（羅7:8）

律法屬乎靈的，屬肉體的人賣給罪。
（羅7:14）

內心順服神的律，肉體卻順服罪的律。
（羅7:25）



律法與信

沒有人靠律法稱義，義人必因信得生。
（加3:11）

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使應許之福因信耶穌基督歸
給信的人。（加3:22）

律法是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
稱義。（加3:24）

外邦人因信而得義，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
著律法的義。(羅9:30-31)



律法與愛

盡心、盡性、盡意愛神和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太22:36-40)

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
（加5:14）



律法與聖靈

神賜給新心和新靈，除掉石心。
（結36:26）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借著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
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
乃是寫在心版上。
（林後3:3）

我們現今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
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心靈或作聖靈）。
（羅7:6）



律法與基督

耶穌來要成全律法。
（太5:17）

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
要成全。（太5:18）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羅10:4）

按著律法獻的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
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來10:8-12）



律法與恩典

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羅6:14）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哪裡顯多，
恩典就更顯多了。
（羅5:20）

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加5:4）



4.律法与恩典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
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出二十1-2）

鮑維均，顛覆現實的基督論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主權的轉移——本來以法老為主
人，轉為以神作他們的主人。

摩西律法詳細交代每個細節，因為要由神操控我們，
而不是我們操控神。



耶三十一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
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
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Huey, F. B.,Jeremiah,Lamentations (Vol. 16)

如果耶三十一33-34的觀點主要是一種變化的性質，

而不是獲得事實；如果所強調觀點的是律法的目標而
不是律法本身 ，那麼，這裡所提到的律法，若不是出
於神，就沒有必要。



唐佑之：律法與恩典

法典中的恩典

聖潔法典中多次強調在出埃及的救贖經驗。在形式上
申命法典最齊全了，在法典之前，有很詳盡的歷史回
憶（一至四章），再重申十誡等。
在法典中，律法本身就是恩典。

預言中的恩典

先知的預言文學中，有聖約的用詞，“約”在舊約共
有285次，在先知書約有73次；“慈愛”（hesed）
247次，先知書中出現29次；“信實”（'emeth）
127次，先知書約有49次。

律法不是使人得救，而是已經蒙恩的人，知道感恩與
報恩。



聖約與恩典

聖約既取自舊約，新約的恩典觀念，都是以約為基礎，
尤其是在羅馬書。

律法與恩典確不可或分——這是一項完整的真理，是
一件事的兩方面。

恩典在律法之先，這是西乃啟示的重點。神先強調出
埃及的救贖，然後才著重聖約之要求。十誡之前，先
述恩典。

律法在恩典之前：這是新約的重點，尤其對猶太人，
他們只知道律法，在傳統的觀念中，以為律法是一切。



恩典為完成律法
這是主耶穌對律法與恩典，作最中肯的評論。在山上
寶訓中，他教訓的重點在天國的律法。他著重的不是
律法的規條，而是其中的精意，是不在外面的行為，
而應在內裡的動機。

在恩典中有律法，在律法中有恩典。在律法中，有恩
典的內涵。
【太5: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羅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
義。
【加3:24】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
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



5.結語

這一切都引發律法有關的問題，令人懷疑保羅是在貶
抑律法？

這個想法受到否決，因為律法乃是神的律法。它不是
叫人犯罪，而是把已經潛伏在人生活中的罪暴露出來 ，

但卻無法使人勝過罪惡；因為那是需要聖靈的大能
才有可能作到的，以致聖靈與律法形成了一種對比。



【西2:20-23】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

的小學，為什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
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

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
就都敗壞了。

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
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欲上，是毫無功
效。



【羅7:11】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借著誡命引誘我，
並且殺了我。

【羅7:5】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
惡欲，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羅7: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

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的新樣，
不按著儀文的舊樣（心靈或作聖靈）。

【林後3:6】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

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
是叫人活。（精意或作聖靈）。



【林後4:7-12】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
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
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Kevan, Moral Law, 74–75）
當曾經的神熾熱的律法
把我帶到福音的路上;
然後回到神聖的律法
最仁慈的福音書會吸引你。

律法最完備，
而每項職責都包含:
完美的福音在說話，
因此，給予它所尋求的一切。

律法是一個死板的主人，
要求磚，不給稻草;

但當它用福音的舌頭歌唱時，
它讓我飛翔，給我翅膀。



求你用厚恩待你的僕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話。

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隱瞞你的命令。

我時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詩篇一一九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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